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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107 年 12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4 時 00 分 

二、地點：天母校區行政六樓 617 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賴院長政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黃欣惠助教 

四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五、出席人員：委員人數 26 人、出席人數 19 人 

六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： 

提案一：有關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案教學人員之應聘資格

及教授課程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校教評會審議。 

執行情形：提案一已送 107 年 7 月 31 日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並辦理後續聘任作業。 

 

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 案 一：有關休管系邵于玲老師申請 107-2遠距教學乙門課，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2 日休管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

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依據教務處課務組通知及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要點第五點(附件一，第 3--5 頁)

辦理審議。 

三、 檢附邵師教學計畫(附件二，第 6-7 頁)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由二：有關球類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案，敬請備查。 

提案單位：球類運動學系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院課程委員會第四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要點業經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球類運動學系系務會議通過。 

三、 球類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，如下表： 

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球類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明 

一、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球類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（以

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及

體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訂定之。 

法源依據 

二、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審議本系課程標準。 

（二）審議本系所開設之課程。 

（三）審議課程評鑑事宜。 

（四）審議本系課程異動與調整。 

（五）研議其他相關課程事宜。 

任務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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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會設置委員九人，以系主任為主任委員，另外八名一本系專

任教師中選舉產生出五人，產業代表一人，在學學生代表一人，

畢業生代表一人。任期一年，均為無給職。 

委員設置

說明 

四、學生代表由本系學生會會長擔任之。 學生代表 

五、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，由主任委員指定擔任之，綜理有關業務。 成員說明 

六、本會每學期以集會一次為原則，由單然委員擔任主席，必要時

得臨時召開會議。 

會議召開

原則 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提送院課程委員會備查後實施。  

決 議：修正後通過備查。 

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球類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決議情形 

一、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球類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（以

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及

體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訂定之。 

修正後通過 

二、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審議本系課程標準。 

（二）審議本系所開設之課程。 

（三）審議課程評鑑事宜。 

（四）審議本系課程異動與調整。 

（五）研議其他相關課程事宜。 

照案通過 

三、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九人，以系主任為主任委員，另外八名由本

系專任教師中選舉產生出五人，產業代表一人，在學學生代表

一人，畢業生代表一人。任期一年，均為無給職。 

修正後通過 

四、學生代表由本系學生會會長擔任之。 照案通過 

五、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，由主任委員指定擔任之，綜理有關

業務。 

修正後通過 

六、本委員會每學期以開會一次為原則，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，必

要時得臨時召開會議。 

修正後通過 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提送院課程委員會備查後實施。 照案通過 

附帶決議：請檢視並修正各系所之課委會設置要點。 

 
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九、散會：14 時 50 分。 

 


